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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农业发展中,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在一起,对农业产业链的整体效

能有提升作用,贯穿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环节。受主体结构、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的发展模式也呈现出多元化形态,其中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决定合作的深度与收益的稳定性。本

文在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优化农民利益联结机制的路径,并对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发展现存问题与对策进行了分析,为可持续的、稳定的农民利益联结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促进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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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consortium connects 

small farmers with modern agriculture, which can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and runs throug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ing, sales, service and other links. Affect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subject structure and resource endowment,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consortium also presents a diversified form, in which the farmers' interest connection 

mechanism determines the depth of coopera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incom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consortiu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ath to optimize the 

farmers' 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 and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consortium,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ustainable and stable farmers' interest linkage system, and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and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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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以分散的小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为主,而农业现代

化发展中规模化、市场化的需求与小农户经营模式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明显。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对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

家庭农场及各类农业服务组织进行整合,形成风险共担、资源共

享、利益共赢的经营网络,在资金、技术、市场渠道及品牌等方

面形成合力。联合体要想稳定发展,离不开农民利益联结机制,

关系到农户的参与积极性与收益保障。不同地区由于经营主体

能力、资源条件及政策环境等差异,联合体在发展中表现形式也

比较多样。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模式与利益联结机制的关

系,对于农民主体地位的提升、惠农政策的精准实施及推动共同

富裕都有促进作用。 

1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发展模式 

1.1契约协作模式 

该模式以订单或合同为桥梁,农产品加工与市场销售由龙

头企业负责,农民合作社组织农户按标准进行生产,家庭农场负

责种植或养殖任务。联合体各方在生产前对产品的种类、数量、

价格及质量进行明确,产后按照约定进行结算。该模式的合作方

式灵活,准入门槛较低,在产业化起步阶段更容易推广,运行的

核心是契约的风险应对能力与条款的可执行性,如保底价收购、

违约处理及利润返还等条款[1]。契约协作模式的优势在于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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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初期整合成本,保持了主体经营的独立性,但劣势在于利益联

结主要停留在交易层面,抗风险能力有限。 

1.2股份合作模式 

资本是该模式的纽带,农户入股的方式包含资金、劳务及土

地经营权,企业与农业合作社按照约定的比例出资,建立股份合

作实体统一进行经营。按照投入的股份比例分配收益,同时兼顾

劳动贡献参与分配,体现出共建共享原则。股份合作型模式强调

的是治理共商与产权融合,农户不仅是劳动者,也是所有者,利

益关联密切且持久。在农户具备一定入股能力、要素流动性强

的地区该模式比较适用,该模式在运行中需要建立起透明的财

务制度与民主管理机制,保证入股权益的监督与落实。在抵御市

场波动与自然灾害能力方面,股份合作模式有增强作用,但要求

具备较高的利益协调能力与管理能力。 

1.3一体化经营模式 

龙头企业是一体化经营模式的主导,企业拥有自建或控股

的生产基地,对加工、物流及销售等环节进行整合,形成一整套

运营体系。农户以合同形式或员工形式参与到生产环节。一体

化经营模式实现了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无缝衔接,品牌化、

标准化程度更高,在消费市场辐射半径大、大宗农产品主产区比

较适用[2]。优势在于控制能力提升,整体效益能最大化的实现,

但前期农户参与度不高、投资较大,如果权益保障与激励机制不

足,农民的主体地位容易被弱化。 

1.4服务带动模式 

由专业服务组织牵头,包含农机、供销、植保等组织,对上

下游经营主体进行联合,为农户提供环节托管或全程服务,并对

接市场渠道。围绕服务内容,企业与合作社分工协作,农户对服

务组合可自主选择,保持生产的自主性。在劳动力转移程度高、

地块细碎的地区该模式比较适合,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质

量。服务带动模式维系了农户独立经营的形态,但要注意的是利

益分配中应避免服务收益向少数主体集中。 

2 优化农民利益联结机制的路径 

2.1明确产权与契约执行保障 

对土地经营权确权登记要不断完善,保证入股、抵押与流转

等环节都有据可依。根据不同模式制定明确的资产与收益量化

标准,特别是在股份合作模式中,要建立起股权评估办法,且要

保证办法具有可操作性,对土地位置、质量与产出能力综合进行

考虑。契约协作模式实施中要具备标准化的合同文本,合同中要

对质量标准、收购价格、结算方式和违约责任等条款进行明确,

并在第三方平台登记备案,提高履约监督效力[3]。还要建立起快

速响应的纠纷调处机制,将调解与仲裁结合在一起,降低维权成

本,增强主体间的信任程度。 

2.2构建多层次分配体系 

初次分配要确保农户劳动与资本的合理报酬,二次分配通

过盈余返还、订单溢价与股份分红让农户分享到产业链的增值

收益,三次分配可探索公益金提取,用于共同体公共设施建设与

弱势群体帮扶。不同类型模式要适配相应的分配形式,契约协作

模式下应对溢价返还与保底收购进行强化,股份合作模式下要

突出按股分配与按劳分红并行,一体化经营模式则应设置农户

收益保底与绩效奖励双轨制,服务带动模式要合理分配服务收

益,防止收益过度集中。不管是何种模式,在分配方案方面都要

保证公开性与透明性,建立定期公示与审计制度,接受各主体的

监督。 

2.3强化能力建设与主体培育 

对农户应开展相应的培训工作,如经营管理、契约法规、财

务知识、质量标准等,提升农户在利益联结中的主动性与话语权,

增强农户的履约能力与风险防范意识。企业管理者、合作社带

头人、服务组织骨干要接受联盟治理、利益协调与财务管理培

训,提升统筹与沟通能力。对于政府而言,可与科研院校、职业

院校合作,设立实训基地,开展现场观摩、案例推广教学,有针对

性的培养会管理、懂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为利益联结提

供人力支撑。 

2.4建设数字化信息平台 

数字化信息平台的建设,对利益联结过程中的透明度有提

升作用,也保证了各环节操作的可追溯性。平台对生产记录、投

入品使用、质量检测、交易结算与分配结果等进行整合,保证了

生产各环节数据的实时上传与查询,通过移动终端,农户可对个

人数据、收益明细进行查询,企业对订单进度、质量达标情况也

可进行监控,监管部门通过数据分析,可进行风险预警。平台还

要统一数据标准与接口规范,保障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防止因

数据垄断造成利益倾斜。 

2.5完善政策支持与激励机制 

财政政策可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用地保障等方面,给予

利益联结体相应的政策倾斜,尤其是对于农户联系紧密的项目、

可带动农户增收的项目。对于股份合作模式与服务带动模式,

信贷担保体系可提供低门槛融资支持,以未来收益权作为抵押

进行贷款。保险政策要纳入价格风险、收入保险等项目,扩大保

险的覆盖范围,鼓励联合体建立互助共济的风险基金。税收优惠

政策可对盈余返还、农户分红等行为给予适度减免,提升主体的

参与积极性。 

3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现存问题与对策 

3.1现存问题 

3.1.1联结紧密度不足 

当前,诸多联合体停留在短期订单合作阶段,缺少长期战略

协同规划,契约约束力弱。农户与企业之间信息交互不畅,农民

不了解收购标准与市场行情,容易因预期差异及价格波动等因

素导致履约纠纷[4]。部分企业则在市场行情比较差时依赖经纪

人或合作社,市场行情好时才与农户直接进行交易,农民处于比

较被动的地位。农民因长期利益绑定缺乏在投入方面也比较谨

慎,导致产业链升级难度较大。 

3.1.2利益分配失衡 

现在的分配结构中,核心合作社、龙头企业在加工、销售环

节中占据着绝大多数的增值收益,农民的报酬主要依赖生产环



农业科学 
第 9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6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54 

 Agricultural Science 

节,劳动付出、市场风险与收入明显不匹配。股份合作制推广不

足,农民占股低、话语权较少,经常被压缩分红比例。很多地方

虽然也有收益返还机制,但计算方法与返还基数并不透明,农民

也很难去核实与监督,信任基础被削弱。 

3.1.3风险防控薄弱 

农产品的市场风险主要由于其价格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情

况,缺乏具有弹性的订单价格锁定机制,在价格下跌时农民仍然

需要按照合同交售,收入方面必然受损。而在自然风险方面,病

疫爆发、极端天气频发,当前的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比较小,赔偿

标准低,对重大损失很难弥补[5]。加之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民对生

产计划无法及时调整,面对风险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3.1.4主体协同效率低 

龙头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追求市场份额的扩张与利润的最大

化,经常将原料采购成本压低；农户与合作社希望有合理的价格

与稳定的销路；科研机构重视的是成果转化效率；金融机构强

调的是回报周期与风险控制。这些主题的目标呈现出多元化特

点,对多元目标有效的协调机制比较缺乏,造成产前、产中、产

后环节衔接不畅,技术研发与市场脱节,订单履约率低,长期存

在融资难的问题。 

3.2发展对策 

3.2.1强化契约执行监管 

在区域范围内建立起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合同管理平台,实

施示范合同文本推广制度与合同强制备案制度,对质量标准、最

低收购价、违约责任、结算周期进行明确。对合同履约情况引

入第三方机构进行年度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和金融授信、政策扶

持挂钩。对压级压价、恶意违约的企业要纳入到失信黑名单中,

对其参与项目申报、政府采购的行为进行限制。对履约保证金

制度进行探索,由合作社与企业共同缴存,用于违约赔付中,使

契约的刚性增强。 

3.2.2推广股份合作制 

鼓励农民入股,可以以资金、土地经营权、技术及劳务等形

式折价入股,使联合体总股本中农民所持股份比例提高,保证在

重大决策中有表决权。对普通股与优先股结合的结构进行试点,

确保农民能够获得稳定分红,并享有附加表决参与权。对股权估

值流程进行规范,建立股权流转市场,公开透明操作,在符合条

件的基础上允许农民转让股份,使资金流动性增强。对利润分配

制度进行完善,对提取公益金、公积金的比例进行明确,保证农

民分红与其贡献度相匹配。 

3.2.3健全风险防控体系 

对政策性的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尽量扩大,将畜牧业、设施农

业、特色农业纳入险种,并将赔付比例提高。以政府主导设置农

业产业化风险补偿基金,联合体如果因疫情、灾害受到重大损失

时,可以给与赔付。建立起市场信息监测预警平台,对价格走势、

产销形势等定期发布,对农村生产活动合理指导。引导联合体对

风险基金进行提取,作为自主支配资金的缓冲池。 

3.2.4优化主体协同 

对联合体章程示范文本进行制定,对议事规则与各主体权

责利进行明确,重大事项要通过股东会议来表决,农民参与会议

的比例应大于1/3。设置由职工、农民、外部专家组成的监事会,

使其享有质询权与监督权。建立多元化的绩效评价体系,将产品

质量合格率、农民收入增长率、生态环境保护及资源利用率等

指标纳入体系中,并将考核结果与政策支持、薪酬挂钩。 

4 结语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在农业产业竞争力、产业链效能提升方

面作用非常显著,其发展模式受诸多因素影响也表现为不同的

形态,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包含了保底收益与浮动分红、订单绑定

与技术赋能、股份量化与民主管理、风险共担与保险嵌入等类

型,决定合作的深度与持续性。对利益联结机制进行优化时,应

围绕产权与契约保障、多层次分配、能力建设、数字赋能与政

策支持展开,以实现产业增效与农民持续增收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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